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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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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戈平強調饒戈平強調，「，「公提公提」、」、
「「黨提黨提」」等均違背基本法立等均違背基本法立
法原意法原意。。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饒戈平昨日指出，要求特首甚至
特首候選人愛國及忠於國家是不言而喻
的、最起碼的政治標準，也是最低限度的
政治要求，符合基本法立法意圖的要求，
並猶如銅幣兩面，是政治與法律的融合。
饒戈平昨日在香港出席政制研討會時談

到「特首需愛國愛港」時指出，國家或地
區領導人被定位為政治人物，必須具有一
定的政治立場，選舉不可能不包含政治標
準的考察，「綜觀世界各國實踐，要求候
選人愛國及忠於國家都是不言而喻最起碼
的政治標準，從國家主權角度，這也是最
低限度的政治要求」。

踐行「擁護回歸 遵守基本法」
他分析了香港特區在國家憲政體制中的

地位，包括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特首的特
殊身份等，證明「愛國愛港」標準猶如銅
幣兩面，既是基於價值觀的政治判斷或語
言表述，同時是包含法律根據及意義的內
在要求：「有人以『愛國愛港』僅屬政治
標準而非法律規定，就把它與基本法割裂
開來，與法律對立，否認它的正當性，這

種說法能夠成立嗎？」
饒戈平直言：「基本法明確規定中央享

有對特首及其他高官的任命權及監督權，
當然包含對特首的政治要求……行政長官
是特區對中央負責的第一人，是連接中央
與香港的政治橋樑，連『愛國愛港』都不
具備，怎麼設想他能夠獲得中央信任和任
命？中央政府對特首候選人提出『愛國愛
港』政治標準，難道不具有正當性，難道
是過分的、多餘的嗎？」
在履行「愛國愛港」的問題上，他說，

「愛國愛港」是建基於基本法有關香港政
治體制的原則，符合基本法立法意圖的要
求，而在法律的語境中，「愛國愛港」標
準，不妨表述為候選人必須滿足「擁護香
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的法律
要求，「因為香港回歸是確定的歷史事
實，基本法是公認的憲制性法律。『愛國
愛港』是政治與法律的融合」。

誓詞表達承擔「愛國」義務
饒戈平續說，候選人只要承諾並踐行

「擁護香港回歸祖國，擁護並遵守基本
法」，具備「愛國愛港」立場，就意味

候選人通過法律確信方式，承認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承認中國的國家主權、承認
中央政府對香港具有管治權力，就意味
特首承擔有愛國家、維護國家權益的義
務，承擔了實施「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
義務，才能滿足參選候選人最起碼的政治
要求，這與法律的內在要求及政治標準的
內涵是脗合的、統一的。
他並特別提出，特首及高官於就任前出席

宣誓儀式，誓詞中都包含「擁護香港回歸祖
國，擁護並遵守基本法」，而宣誓儀式是法
定程序，對特首及其他高官產生法律約束
力，表明他們都承擔了愛國家、維護國家權
益的義務：「既然特首能夠接受這種宣誓方
式，表達愛國立場，為何不可在選舉過程
中，提出愛國愛港的政治要求？」
饒戈平重申，「愛國愛港」並非今日才提

出來的，而是包含於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中，
「20多年前，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曾強調過
的一項政治原則，當時（已故國家領導人）
鄧小平曾多次對起草委員會闡明這一原則，
並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所接受，被香港
同胞廣泛認同的……怎麼到了今日突然成了
外來之物、強加之物了呢？」

在研討會上，民主黨多
名議員獲得發言機會，他
們質疑特首候選人要經提
名委員會提名產生，就是
「篩選」，要求中央一定
要容許「不同政見者」參
選。饒戈平強調，基本法
並無「篩選程序」，而
「篩選」只是部分民眾提
出的「政治詞彙」，希望
大家相信提委會具代表性
的構成及判斷。

饒戈平昨日專程來港發
表演講，其間多名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有機會向饒戈
平直接提問。在答問環節
中獲得第一個提問機會的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在
按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
定下，能否容許「不同政
見者」獲得提名，參與普
及而平等的選舉，又提出
「政黨提名」，「真正的
普選定會有真正的競爭，
讓 香 港 人 有 真 正 的 選
擇」。

民主黨議員何俊仁及黃
碧雲則聲稱，港人擔心中
央借提名委員會，篩走
「不愛國愛港者」，確保
反對派無法參與普選：
「中央能否保證在無『政
治篩選』的共同原則下構
成提委會？」

政黨提委會代表可推薦人選
饒戈平在回應時直言，香港沒有政黨

法，基本法也沒有「政黨提名」規定，
但「政黨提名」可以體現在代表政黨參
加提名委員會的個人身上，「我看不到
在現行基本法規定裡面，還規定了其他
的程序，但可體現在代表政黨參加提名
委員會的個人身上，即個人在提名程序
第一個推介程序階段，可表達各政黨的
要求，而不是另列一個政黨提名」。

饒戈平並強調，基本法沒有「篩選程
序」，「篩選」只是部分民眾提出「政
治詞彙」，「大家應該要相信提委會的
構成有代表性，相信提委會的判斷，尊
重法律和政治要求，這恐怕不是由中央
意志來決定」。

「篩選」是部分民眾的詞彙
他續說，提名程序規定了「民主程

序」，包括一個推薦過程，一個實質提
名過程，兩個程序都要表達提委會整體
意見，不是單一方可以決定的，說明基
本法並無「篩選程序」，「提委會的組
成由各界別及黨派決定，大家亦可以表
達意見，所以不應用『篩選』。這個詞
彙是一部分民眾提出，照我看來，中央
政府從沒有提出『篩選』，而是部分市
民有擔心設定出來的詞彙。」

會後，饒戈平主動與民
主黨議員握 手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普選
正值關鍵「大直路」，惟反對派堅持爭取
偏離法律軌道的普選辦法。饒戈平昨日明
確指出，修改特首產生辦法涉及「三大法
律文件」及「四大政制發展原則」，任何
偏離、背離、對抗中央普選底線的做法均
為「於法無據、與理相違」。
饒戈平昨日在「回歸基本法」研討會上

指出，修改特首產生辦法的法律根據，主
要體現於「三大法律文件」：
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了行政長

官產生的基本方式，即通過選舉及協商產
生，由中央政府任命；並規定了產生辦法
基本原則，即根據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
則；規定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發展方向
及目標，即最終達至普選，是最根本的法
律依據。
二、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了行政長官產生

的具體辦法及其修改的程序性原則，與基本
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內容包括選舉委員會

的組成及修改產生辦法的「五步曲」。
三、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月有關香
港普選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實施普選的時
間表，並就如何實施行政長官普選的程序
安排做出了具體規定，包括必須組成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並可參照選
委會現行組成規定等，同具確定的法律效
力規範普選進行。

港政改主導權終決權在中央
饒戈平指出，「三大文件」確立了「四

大政制發展原則」：
一、中央主導及最終決定原則，「政制

發展是香港政治體制部分，其設計、修
改、制定，都不是香港自身能夠決定，政
治發展的主導權及最終決定權在中央，中
央握有修改特首產生辦法的批准權力」。
二、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
則，「雖然『一國兩制』開創了『港人治
港』及高度自治的民主新時代，但民主政

制在香港發展歷史不長，還在探索及累積
經驗階段，政制發展要符合香港法律地位
及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過渡到普選」。
三、均衡參與原則，「特首產生辦法修改

關係到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必須兼顧
各階層各界別利益，必須考慮均衡參與，這
是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治港經驗」。
四、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程序規則

及實施普選原則，包括修改產生辦法的
「五步曲」、實現普選的目標及時間表，
行政長官候選人制度等。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不容挑戰
饒戈平強調，香港回歸16年來的政制發

展及2017年特首普選，都源於基本法及人
大決定的相關規定，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構
成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性依據，「不僅
是香港普選來源和基礎，並是香港普選必
須遵循的唯一法律依據，具有不可挑戰、
不可逾越的權威地位」。

「愛國愛港」兩大踐行
1. 擁護香港回歸祖國

2. 擁護並遵守基本法

三大法律文件
1.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2. 基本法附件一

3.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12

月的《決定》

四大政制發展原則
1. 中央主導及最終決定原則

2.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循序漸

進原則

3. 均衡參與原則

4. 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程

序規則及實施普選原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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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昨日舉行「回歸基本
法－普選行政長官研討會」，邀請饒戈

平、梁錦松、莫樹聯、黃友嘉發表他們對特首
普選的看法。饒戈平在研討會上，就以《基本
法規定的政治體制原則與行政長官普選》為題
發表講話。

提委會具專屬性和排他性
饒戈平在講話中明確回應了「公民提名」的
爭議。他說，提委會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確定
的唯一提名機構，參照、體現了香港民主政治
傳統及均衡參與原則的選舉委員會而組成，代
表了香港社會各階層與各界別的利益及訴求，
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及相當的認受性。
他續說：「所謂專屬性，就是行政長官提名
權屬於提委會，只有提委會才有權提名及產生
行政長官候選人；所謂排他性，意味排除提委
會之外還存有其他的提名主體及提名形式，任
何其他機構、團體、個人，均沒有被法律賦予
正式提名的權利，不得以各種名義削弱、架
空、取代提委會職能。」
饒戈平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
定，提委會實行「機構提名」的原則，不單不
存在由法定機構之外的任何個人或團體自發提
名的空間，即使在提委會內部，也不是實行委
員會個人提名制，只能表現為整個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集體提名。

其他提名機制法律上不成立
因此，「公民提名」、「公民推薦」、「政
黨提名」、「政黨推薦」這些要求「姑且可視
為部分人的民主訴求」，但任何民主訴求都不
能脫離法律、對抗法律，更不具有無視法律、
自行其是的特權，「上述訴求不但不能從基本
法及人大決定中獲得任何支持根據，而且是明
顯違背基本法立法原意，從法律上看不能成
立」。
饒戈平強調說：「倘若執意堅持背離法律的
訴求，只能被視為是打民主旗號，鼓動民眾
與法律相對立……如果僅僅因為提委會的法定
機構性質，就貶損它的社會基礎，試圖把它與
香港民意對立起來，排除在廣大選民以外，說
成是甚麼『小圈子』，恐怕是難以成立！」

可改進各界別提委產生程序
他形容，普選的過程，正是香港市民行使民
主權利的過程，而當中的民主權利行使方式多
種多樣，相互間並不排斥，「機構提名是法定
民主程序，政改諮詢本身也是香港市民表達民
意、參與普選方案產生過程的民主形式，存在
充分的民主協商空間，包括在遵守基本法及
人大決定的前提下，如何於各界別內改進產生
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等」。
饒戈平強調，「一國兩制」是體現香港利益
最大化的基本國策，基本法則是香港繁榮穩定
的法律保障，盼望大家回歸並堅守法治之路，
「香港回歸至今的局面來之不易，值得人們加
倍珍惜。為如期實施普選，為了保障普選的順
利開展，排除干擾，回歸並堅守法治之路，嚴
格遵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辦事，顯然是香港根
本利益所在，唯一明智的現實選擇」。

「公民推薦」也違憲 林鄭指一錘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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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委會唯一提名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政改諮詢仍然糾纏於「公民提

名」爭議。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

平昨日強調，特首候選人的產生過

程屬法定程序，不得任由個人或團

體自行組織、決定、更改，而提名

委員會是唯一的、按民主程序集體

提名的法定提名機構，所謂

「公民提名」、「公民推

薦」、「政黨提名」、

「政黨推薦」都違背了基

本法立法原意。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形容，

饒戈平等有關普選的

講話，是「一錘定

音」。

（尚有相關新聞刊

A2、A3版）

■■饒戈平饒戈平（（左二左二））在台下與在台下與
民主黨人討論民主黨人討論。。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普選需符「三文件四原則」

「愛國愛港」融合政治與法律
■■研討會前排聽眾粒研討會前排聽眾粒
粒巨星粒巨星。。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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